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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
教务函〔2025〕68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度“以学生为中心”教育
教学优秀案例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有关教学单位：

为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深化学习方法和教学理念、内容、

模式、评价、管理及技术支持等一体化改革，依据《山东理工大

学深化“以学生为中心”的教学范式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(鲁

理工大政发〔2024〕76 号）和《山东理工大学本科生学业评价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理工大政发〔2024〕78 号），决定开

展 2025 年度“以学生为中心”教育教学优秀案例评选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类别与要求

本次评选设三类优秀案例：

（一）智慧课程优秀案例（侧重教师教法创新）

1. 申报主体：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在岗教师。

2. 核心内容：

（1）在课程理念与目标、教学内容与资源、教学实施过程

与方法、课程考核评价、数智化技术融合应用等方面体现“以学

生为中心”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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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显著提升教学效果与质量。

3. 申报要求：依托课程应完成不少于 2 轮次改革实践；申

报者须填写附件 1，评审标准参考附件 3；学院初评后报送至教

务处教学研究与发展科。

（二）学业评价改革优秀案例（侧重考核评价创新）

1. 申报主体：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在岗教师。

2. 核心内容：

（1）在改进结果评价、强化过程评价、探索增值评价、加

大高阶能力考核、数智化技术应用等方面体现创新性。

（2）有效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潜能。

3. 申报要求：依托课程应完成不少于 2 轮次改革实践；申

报者须填写附件 4；学院初评后报送至教务处教学运行科。

（三）学生课下学习优秀案例（侧重学生学法创新）

1. 申报主体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个人或团队（团队不超过

6 人）

2. 核心内容：

（1）体现自主学习规划、时间管理及资源整合能力（如运

用在线平台、生成式 AI 工具等）。

（2）产出显著学习成果（成绩提升、竞赛获奖、学术论文、

项目报告等）。

3. 申报条件（满足其一）：

（1）智育成绩在近两学期的班级或同专业排名均列前 30%

且无考试不及格现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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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近一学期智育成绩在班级或同专业排名较上一学期提

升名次在班级或同专业总人数的 30%以上；

（3）荣获过学业奖学金或学习成绩单项奖；

（4）某门课程期末成绩在班级或同专业排名前 5%（提交的

案例应针对该课程进行论述）；

（5）荣获过省级以上学科竞赛类奖项（提交的案例应针对

该学科进行论述）。

4. 申报要求：申报者须填写附件 6；学院初评后报送至学

生工作部。

二、评选限额

拟评选智慧课程优秀案例、学业评价优秀案例及学生课下学

习案例各 30 项左右。

每位申报者限报 1 个项目类别，且每类限报 1 项。

三、评选流程

（一）自主申报

申报者填写相应的申报书（附件 1、4、6），并准备相关佐

证材料，提交至所在学院（教师案例和学生案例分别提交至学院

教学工作办公室和学生工作办公室）。

（二）学院初评推荐

学院须确定和公布评选推荐方案，组织专家对本单位申报案

例进行评议，评选出院级优秀案例。在此基础上，每类案例择优

排序推荐 1-3 项至教务处和学生工作部。

（三）学校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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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和学生工作部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初审后，组织专家

进行评审，择优评选校级优秀案例。教务处和学生工作部将发文

公布校级优秀案例名单并编印案例集供学习参考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《申报书》（附件 1、4、6）、《汇总表》（附件 2、5、7），

以“推荐单位名称+类别（智慧课程/学业评价/课下学习）+申报

书”和“推荐单位名称+类别（智慧课程/学业评价/课下学习）+

汇总表”命名。其他佐证材料打包以“推荐单位名称+类别（智

慧课程/学业评价/课下学习）+佐证材料”命名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

各推荐单位应于 2025 年 9 月 10 日 17:00 前，将申报书（附

件 1、4、6）和佐证材料电子版（PDF 格式；一式二份，其中一

份将个人、团队及学院信息进行匿名处理，用于评审）、汇总表

（附件 2、5、7）（word 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 格式扫描件），以

学院为单位发送至相应邮箱，邮件主题请以“学院（单位）名称

+优秀案例”命名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电子邮箱：

1.智慧课程优秀案例申报书及佐证材料、汇总表（附件 1、

2）：jxyjk@sdut.edu.cn

2.学业评价优秀案例申报书及佐证材料、汇总表（附件 4、

5）：xkzx@sdut.edu.cn

3.学生课下学习案例申报书及佐证材料、汇总表（附件 6、

7）：xsgzc@sdut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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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

智慧课程优秀案例：陈洁 秦洁 2786607

学业评价优秀案例：陈茹 王厂 2781326

学生课下学习案例：杨瑞 赵鹏 2787557（87559）

附件：1.智慧课程优秀案例申报书

2.智慧课程优秀案例汇总表

3.智慧课程优秀案例评审标准

4.学业评价改革优秀案例申报书

5.学业评价改革优秀案例汇总表

6.学生课下学习优秀案例申报书

7.学生课下学习优秀案例汇总表

教务处

学生工作部

2025 年 8 月 8 日


